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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2395.htm 第三十二条 因海难救

助费用提起的诉讼，由救助地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到达地人

民法院管辖。 第三十三条 因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最

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 【讲解】 《民事诉讼法》的第24条到第33条十个条文规定

了九种情况。这九种情况大家要熟悉一般的特点，考试有可

能放在案例部分来考查。但是像票据纠纷、保险合同纠纷、

运输合同纠纷也会放在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之中考，所

以说特殊地域管辖这部分条文如果要记忆还是比较困难的。

总结一下，这九种情况在特殊地域管辖中，确定地域管辖时

的特点共有两个： 1．被告住所地有管辖权，但海难救助、

共同海损例外，也就是说第32条和第33条是例外。那么从九

种特殊地域管辖规定看，除第32条规定了海难救助费用，还

有第33条规定了共同海损以外，剩下的七种有一个共同的管

辖法院，是被告住所地； 2．密切联系是我们确定地域管辖

时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比如票据纠纷，结合学习《票据法》

的知识。票据解决的是支付的问题，因此付款是最重要的，

自然就产生了票据的支付地问题，所以被告住所地、票据支

付地法院就取得了管辖权。再比如一个运输合同，运输合同

除了被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外，最密切联系的地方如货物

始发地、目的地法院都有管辖权。我们要注意这属于被告住

所地有管辖权的例外情况，这类案件不由被告住所地来确定

管辖。因为这类案件和共同海损没有通常的意义的被告，就



是一个密切联系的问题。 第29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

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理解这条时

要侧重于将这个侵权行为地理解一下，既包括侵权行为的发

生地也包括侵权行为的结果地，另外在掌握侵权纠纷案件时

还需要注意一类案件，就是产品质量侵权，这就涉及到《意

见》的第29条。《意见》第29条对产品质量不合格引起的侵

权案件，作了明确的规定，产品的制造地、产品的销售地、

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和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都

有管辖权。这里虽然将产品的制造地、销售地和侵权行为地

并列地规定在一起，但事实上是在突出制造地和销售地。制

造地和销售地实际上也是侵权行为地之中的一个地点。 在合

同案件的管辖中，合同侵权案件的管辖比较复杂，这涉及到

《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法定管辖，由被告住所地和合

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另外《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了协议

管辖。我们可以在五个地点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最后还要

注意《意见》之中的一些规定，《意见》第18、19、20、21

条还有第22条，这5个条文又对合同的法定管辖作了补充性规

定，《意见》的第24条又对协议管辖作了补充性的规定。除

此之外，还有最高法院关于购销合同履行地确定的通知，这

个通知虽然大家手头法规汇编并没有搜集，但这个内容还需

要掌握。 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

一，合同管辖可以书面选择的范围是五个地点、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

只能在这五个地点之中进行选择。一定不能选择与合同纠纷

无任何联系的法院，这一点不同于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择

仲裁委员会，后者当事人可以选择与争议无任何联系的地方



的仲裁委员会。另外第２５条还规定了第２层意思，不得违

反级别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注意一下不动产的买卖问题。 第

二，《意见》第24条进一步强调了协议管辖怎么处理的问题

。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法院管辖的，选

择管辖的协议是无效的。 第三十四条 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

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

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

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因继承遗

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

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讲解】《民事诉讼法》第34条要与

第246条对照来看。专属管辖案件可分为国内专属管辖案件和

涉外专属管辖案件。 1．国内专属管辖案件第34条规定了三种

情形：不动产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港口作业由港口所

在地法院管辖，继承由被继承人死亡时居住地、主要遗产所

在地法院管辖。 2．涉外专属管辖案件主要涉及到在中国境

内履行的三个合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第三十五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

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讲解】注意民

事诉讼中管辖权冲突的解决办法是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

辖，与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解决办法各不相同，刑

诉法由“最初受理的法院”管辖，行政诉讼法由“最先收到

起诉状的法院”管辖。这里最好对比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的规定一起理解掌握。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

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



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

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

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讲解】通过这个条文明确两层意

思： 1．移送管辖的次数只能是一次。 2．我们国家的移送管

辖是一个自我判断问题。强调自我判断是想解决法院移送的

做法是否正确，第一次移送只要理由成立，第二次以后的做

法都不正确。移送管辖需要一并掌握《意见》第34、第35条

两个条文。这两个条文反映的是管辖权的恒定，总结一下为

：法院的管辖权不受当事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政区域

变更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法院的管辖权只取决于在立案时

有没有管辖权，只要立案时有管辖权，一直到审理作出判决

都有管辖权。 指定管辖，涉及到的条文是第36条和第37条两

个条文。第36条需要注意最后一句话，受移送法院认为移送

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报请上级指定。这个地方规定的上

级指的是自己的上级。在我国三种情况下需要指定，有指定

管辖权的上级法院不一样。受移送的法院应找自己的上级。

3．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

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经济审判规定》）对移送管辖还作了如下规定

：后立案的法院应裁定将案件移送先立案的法院合并审理；

在管辖权争议解决前，各法院不得抢先裁决，否则上级法院

可以撤销它的裁决，并将案件移送或指定其他法院审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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